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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
第一部分：通則
11.1
本章講及通過電子媒介的競選廣播（涵蓋電台及電視的所有節目，包括時事節目及新聞報道）、傳媒報道，以及舉行各類選舉論壇。

注意︰本章提及的“候選人”包括已公開表明有意參選的人士，不論他是否已遞交候選人提名表格。
第二部分︰在電視及電台進行競選活動
11.2
商辦的廣播機構，包括電視及電台頻道的營辦機構，一般都不准接受政治性質的廣告。
11.3
另一方面，候選人可以自由參與電視及電台製作的並非屬於選舉廣告的時事節目及其他節目，但該等節目應按照“平等時間”的原則對待各參加候選人。
11.4
在競選活動中，任何人士均不可向候選人提供不公平的優待，而候選人也不可接受這類優待。

11.5
在選舉期間(即提名期開始當日至投票日)，廣播機構均須對候選人貫徹“平等時間”及“不給予不公平優待”的原則。廣播機構如欲邀請某一候選人參加全部或部分以選舉為主題的時事節目或其他節目，亦應邀請其他所有候選人參加。
11.6
廣播機構在邀請某一候選人出席全部或部分以選舉為主題的節目時，須通知獲邀者該機構已經或將會邀請其他候選人出席這個節目，讓所有獲邀者有平等機會亮相。廣播機構須把所發出的邀請的日期、時間和內容，以及通知事項記錄在案，保存至選舉後三個月為止。
11.7
選管會向各廣播機構呼籲，在節目內評論或提及候選人時，應公平及平等地對待所有候選人。如果所有候選人皆獲公平和平等的對待，則廣播機構或節目主持只要持平而論，據實反映，即可對個別候選人自由抒發意見。本指引並非要約束廣播機構表達這些意見，不過，廣播機構應確保在表達這些意見時，不會令任何候選人得到不公平的優待。

以節目主持、經常參與節目者、演員、樂師、歌手或其他表演者的身分在電視／電台／電影亮相的候選人

11.8
在提名期開始後，身為節目主持或經常參與節目者的候選人，不應以該等身分參與任何節目，直至投票結束為止。這是為了避免在這個關鍵時刻為他們作不公平的額外宣傳。節目主持或經常參與節目者當然可以候選人的身分，出席下文第四部分所述的選舉論壇。

11.9
候選人如因履行合約而須以演員、樂師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表演者身分，在選舉期之前或之後舉行的任何演出中亮相，則仍可繼續如常亮相。不過，候選人應盡力要求有關的負責人不要在選舉期內在任何傳媒中播放候選人亮相的部分。

在商業廣告中亮相的候選人

11.10
任何人在表明有意參選後，均不得參與拍攝有關廣告的工作；“有關廣告”是指他的樣貌、姓名或聲音會在廣告中出現，而他亦知道該等廣告會在選舉期內在電視／電台／戲院播放。

11.11
如果候選人在拍攝有關廣告後，才知道有關廣告會在選舉期內在電視／電台／戲院播放，又或在拍攝有關廣告後才決定參選，則候選人應盡力要求有關的負責人不要在選舉期內播放有關廣告。

第三部分︰通過印刷傳媒宣傳
11.12
候選人可隨意通過印刷傳媒宣傳候選人身分，但須遵守第八章第8.41段所述的規定。所涉及的支出必須在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的申報書及聲明書中列明。
11.13
任何出版人均不應向候選人提供不公平的優待，候選人在競選活動方面也不應從出版人方面獲取不公平的優待。選管會向印刷傳媒呼籲，在報道各候選人及其競選活動方面，一概應予公平及平等對待。至於怎樣實際做到公平及平等的對待，請參閱附錄四。

11.14
候選人本身如為定期撰稿的專欄作家，在提名期開始後進行競選活動期間，不應為印刷傳媒撰稿。這是為了避免在這個關鍵時刻為他們作不公平的額外宣傳。定期撰稿的專欄作家當然可以候選人的身分，出席下文第四部分所述的選舉論壇。
第四部分：選舉論壇
11.15
在選舉期間，電視或電台、專業團體或商會、教育機構及學校等組織或會舉辦選舉論壇，作為時事節目、為促進公民教育或其他目的。根據公平及平等對待候選人的原則，選管會呼籲所有論壇舉辦者邀請所有候選人出席這類論壇，這不會使到任何一名候選人在競選方面會獲給予或得到不公平的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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